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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事件

不堪忍受家暴
妻子勒死丈夫

市中区的杨某长期酗酒，酒后还殴打妻子。去年10
月，夫妻两人因为琐事发生争执，在争执过程中，董某抢
过丈夫手中的电源线，将他勒死。尽管取得杨某亲属的谅
解，董某仍以故意杀人罪获刑7年。

激愤中妻子勒死丈夫

2012年10月3日上午8点，
董某提前从打工的饭店回家，
在路上买菜后准备回家收拾
家务。回家后，她看到丈夫杨
某还躺在床上。

一小时后，杨某离家去朋
友家饮酒。上午11点许，醉醺
醺的杨某回到家中，看到妻子
躺着休息。储藏室被盗，为何
不去物业反映？杨某质问董
某。随后两人发生激烈的争

吵。
在争吵过程中，杨某取下

了挂在墙上的一根热水壶电
源线，声称要勒死董某。

在抢夺电源线过程中，董
某将电源线套在杨某的脖子
上，两人同时摔倒在地。此时，
处在激愤状态下的董某翻身
骑在杨某的身上，手握电源线
缠绕在杨某的脖子上，拿住电
线两端边勒边说：“活得都累

了，你累了，我也累了，你死我
也死。”最后导致杨某窒息死
亡。

丈夫杨某死亡后，董某准
备自杀，但看到年幼的儿子，
董某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通过
电话将杨某的父亲、弟弟等亲
属叫到现场。

亲属报警后，董某在现场
等候公安机关前来处理，并供
述了自己的罪行。

庭审前多人替她求情

在审理本案前，杨某的亲
属向法院出具谅解书，请求法
院对她减轻处罚。董某所在的
居委会也出具证明信，证明董
某为人忠厚老实、邻居相处和
睦，希望法院减轻处罚。

今年6月，法院开庭审
理了此案，庭审中，董某说当
时看到丈夫死后，自己也不想
活了，想一块死了完了。但看
到年幼的儿子，就打消了自杀
的念头。所以才打电话给杨某

的亲属，将实情告诉了他们。
法院一审认为，因婚姻家

庭矛盾激化，董某故意非法剥
夺丈夫杨某的生命，致杨某死
亡，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
罪。案发后，董某明知他人报
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
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视为
自动投案；她在公安机关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可视为自
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考虑到本案是因婚姻家

庭矛盾而激化，受害人在激化
矛盾方面也存在过错，杨某的
近亲属均对董某表示谅解，酌
情可从轻处罚。但董某在明知
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杨某死亡
的后果而实施，符合故意杀人
罪的构成要件；其行为不是过
失的心态，不符合过失致人死
亡的主观要件。

法院一审判决，董某犯
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7

年。

让及时的法律援助来关注家暴

市中区人民法院刑庭副
庭长田同庆认为，本案暴露
出两方面的社会矛盾，一方
面妇女受到家庭暴力后得不
到及时的法律救助；另一方
面受害妇女为保护自己的人
身安全而实行自救选择的方
式令人费解。

事实上，受“清官难断家
务事”传统观念的影响，当今
社会没有给家庭暴力中的弱
者提供必要的援助方式。可

以说，受害妇女“以暴抗暴”
行为的出现，是对家庭暴力
打击不力的结果。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院副院长唐爱民教授表示，
目前，在城市和农村等一些
收入不高的家庭，家庭暴力
呈增多的趋势。因为在社会
转型期，受生活压力的影响，
人们变得心情浮躁。从本案
来看，董某的遭遇，也反映了
普及打击家庭暴力犯罪法律

知识的重要性。
唐爱民认为，目前对于打

击家庭暴力的普法教育做的
并不是太好，建议妇联、司法
所等机构，应以电影、展板等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
打击家庭暴力的普法活动，这
也与现在所提倡的走群众路
线教育相符合。如果等待家庭
暴力受害者自己上门来再去
处理，往往事情已经发生了，
并处于被动的位置。

本报记者 晋森 通讯员 唐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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